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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301 号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证券” ）担任本

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和华兴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000.00 万股。其中初始战略

配售发行数量为 6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

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532.6446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7.75%。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

差额 67.3554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747.3554 万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82%；网上发行数量为 720.00 万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18%。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1.00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2 年 4 月 7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经纬

恒润”股票 72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T+2 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21.00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T+2 日）16: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4 月 1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

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

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

账户将在 2022 年 4 月 12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

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

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

规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

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

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924,649 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24,945,871,5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886249%。

配号总数为 49,891,743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49,891,74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464.70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246.7500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500.6054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60.8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966.75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39.18%。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87539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4 月 8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2022年 4 月 8 日

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信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５４

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军信股份”，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１０９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有效认购倍数、行业可比公司

估值水平、发行人所处行业、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

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４．８１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６

，

８３４．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

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

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８７５．７５３９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２．８１％

，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４９１．０４６１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４

，

３１８．０９６１

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２．４７％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４０．１５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７．５３％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为

５

，

９５８．２４６１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３２８．９５２０５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

，

１９１．６５００

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１２６．４４６１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５２．４７％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３１．８０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７．５３％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３５５７９３０１％

，

申购倍数为

４

，

２４４．８５５１１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６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

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８７５．７５３９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２．８１％

，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４９１．０４６１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４

日），战略投资者已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发行

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中信证券军信股份员工参与创业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４

，

４４８

，

４３４ １５４

，

８４９

，

９８７．５４ １２

个月

２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５７４

，

５４７ １９

，

９９９

，

９８１．０７ １２

个月

３

湖南湘江中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２９８

，

１９０ 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３．９０ １２

个月

４

长沙先导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４３６

，

３６８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７０．０８ １２

个月

合计

８

，

７５７

，

５３９ ３０４

，

８４９

，

９３２．５９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８

，

０１６

，

１３１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９７５

，

２４１

，

５２０．１１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０１

，

８６９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０

，

５０８

，

０５９．８９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１

，

２６４

，

４６１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０８８

，

３１５

，

８８７．４１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３

，

１２８

，

４０９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

１０．０１％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５８％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３０１

，

８６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０

，

５０８

，

０５９．８９

元，包销股份

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４４１７％

。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邮箱地址：

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ｘｈｂ＠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8

日

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德股份”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３７９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０４０．００

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６．２７

元

／

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初始股份数量为本

次公开发行股份的

５．００％

，即

１０２．００

万股，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

１０２．００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５８．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８１．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２

，

０４０．０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宏德股份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７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宏德股份”股票

５８１．４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若不足

１

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６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

版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

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１

，

７５５

，

４６６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５

，

２１５

，

８１５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１０

，

４３１

，

６３１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１０４３１６３１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４９７．０４４２９

倍，

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４０８．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５０．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８９．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７９１８７７９１％

，申购倍数为

５

，

５８０．７３７３７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西路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８

日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499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2,913.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5.00%，本次公开发行

后总股本为11,649.708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82.60万股，占发行数量的20.00%。其中，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安信资管嘉戎技

术高管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10%，即

不超过291.30万股，且认购金额不超过5,765万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安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安信投资” ）初始认购数量为本次发行数量的5%，即145.65万股（如本次

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

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安信投资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

略配售）；军民融合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初始认购数量为145.65万股，且最终认

购数量不超过291.30万股，认购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31.30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99.10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2年4月14日（T+2）刊登的《厦门嘉

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

予以明确。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

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4月11日（T-1日，星期一）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

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8日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康生物”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2〕542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5,000.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12.1951%。 本次发行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为7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3,4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50万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

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4月11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2621� � � � � � � � �证券简称：美吉姆 公告编号：2022-039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及

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2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

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2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

险的理财产品。该额度自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有效，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

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2月1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现将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的情况及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及继续购买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22年2月15日，公司以暂时闲置自有资金2,300万元购买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代销的汇添富

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2月17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2022年4月6日，

公司赎回500万元上述理财产品，收回本金500万元，取得理财收益16,476.64元。 理财收益中的346.64

元已分配至购买产品所使用的银行账户，其余16,130元转为继续购买上述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代

销的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份额。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在董事会审批的授权额度与投资品种

范围内。

2、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

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

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有5,301.61万元理财产品未赎回。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发行主体 金额 产品类型

预计年化收益

率

购买日 到期日 履行情况

1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货币市场

基金

预计最高年化

收益率2.6%

2021年3月9

日

2021年4月19

日

已赎回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3,000万

元

结构性存

款

预计最高年化

收益率3.1%

2022年2月15

日

到期清算 已到期清算

3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招商银行代

销

2,300

万元

货币市场

基金

预计最高年化

收益率2.4%

2022年2月15

日

主动赎回

已赎回1,000万

元，剩余1,300万

元

4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招商银行代

销

1,000

万元

货币市场

基金

预计最高年化

收益率2.4%

2022年2月16

日

主动赎回 未赎回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3,000万

元

结构性存

款

预计最高年化

收益率3.1%

2022年3月28

日

到期清算 未到期

6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招商银行代

销

1.61万元

货币市场

基金

预计最高年化

收益率2.4%

2022年4月6

日

主动赎回 未赎回

三、备查文件

理财产品赎回凭证。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2652�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2-04-04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概述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18日与马德

明、 马晨签署了 《关于俄罗斯联合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框架协议” ），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公司持有的俄罗斯联合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俄联合” ）51%的股权。

公司于2021年1月20日披露的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05）中披露已收到受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意向金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披露的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11）中披露公司已与马德明、马晨签署了《关于俄罗斯联合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双方同意，双方框架协议有效期和排他期延长至2021

年9月30日。

公司于2021年10月8日披露的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9-05）中披露公司与马德明、马晨签署了《关于俄罗斯联合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2》。 双方同意，双方框架协议有效期和排他期延长至2021

年12月31日。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2日、2021年1月20日、2021年6月29日、2021年10月8日

在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刊登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0-12-05）、《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5）、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1）、《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

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05），以及每10个交易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出售的进展公告》。

二、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情况

目前，根据对俄联合的审计、评估情况，本次出售资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按

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已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独立财务顾问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评估机构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及境外中

介机构联合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 但受新冠疫情以及俄乌战争等因素影响推

进难度较大，公司仍在持续积极推进该事项，后续将根据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沟通协商，具体的实施内容

和进度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具体以双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2、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七日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６

，

１９２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３７８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

，

１９２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１３．７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９２８．８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据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３６７．８０７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５．９４％

。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２９１．３３２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

４．７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合计为

６５９．１４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６５％

，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２６９．６５９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９５３．９０９５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１．４６％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７８．９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４％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５

，

５３２．８５９５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新特电气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７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新特电气”股票

１

，

５７８．９５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

面，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

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

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

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

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若不足

１

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获配股票

限售期为

２４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

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

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１

，

８１８

，

７４２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１７

，

２８７

，

２８２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３４

，

５７４

，

５６５

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３４５７４５６５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４２８．１８２１８

倍，高于

１００

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

，

１０６．６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４７．３０９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５１．４６％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６８５．５５０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４８．５４％

。 回

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８９７１９６９％

，申购倍数为

４

，

３６７．３４６８２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

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８

日


